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谈话内容（只有中文）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星期六）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月十七日）出席一个电

台节目后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记者：将多一些场外衍生产品纳入场内交易有什么好处？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第一，这是国际监管上的一个趋势。汲取今次金

融海啸的经验，有意见认为将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尤其是有对手风险的

工具，纳入一个交易平台而又有中央结算的话，可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可

能性。在监管方面，（市场）愈来愈有统一的看法。在这前提之下，我们

认为香港是可以考虑发展这方面的业务。一方面这符合了国际监管的要

求，另一方面交易平台亦有新的业务。 
 
记者：政府初步希望将那些场外衍生产品纳入场内交易平台，又或是想将

所场外衍生产品纳入场内交易？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首先，我要更正，这不是政府要求做的事，而是

当国际市场有这样的需求，将场外产品纳入中央结算系统之下作交易的

话，香港的交易所是可以考虑发展这方面的业务，这是我们市场发展的其

中一个方向。 
 
记者：如果要配合这个方向发展，香港交易所须否做多一些障保投资者的

工作，才可处理多一些场外衍生工具的产品？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要做一个交易平台而又有中央结算的话，风险管

理是十分重要，这也是中央结算的一个角色，就是做好风险管理。要做这

事情(场外衍生产品纳入场内交易)的话，任何机构或交易都要考虑这方面

的情况。 
 
记者：局长刚才提到上市公司披露股价敏感资料的要求，其实现时有上市

条例规范，为何要将这要求法律化，现在的制度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最主要是相对其他的金融市场，他们对于股价敏

感数据的披露，都有法定的要求。我认为这方面香港是可以引进这要求，

从而令到我们金融制度的披露水平跟其它金融市场接轨。当然，以往我们

亦有尝试要求，令到我们的金融市场有很好的披露规范，投资者对我们的

市场亦很有信心。但我认为当我们继续发展香港金融市场的时候，我们要

优化我们的制度。关于上市条例赋予法定地位的要求，过去数年我们已提

出和作内部研究，我们认为现在是成熟的时机将其中一部分作咨询。 



 
记者：如果不将股价敏感数据披露规定法律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如果将股价敏感资料的披露规定订为法定要求，

可使市场人士和投资者对我们披露要求有更清晰的了解。如果出现不符合

要求的情况，法例上会有相应的罚则，处罚没有符合披露要求的人士。 
 
记者：那些罚则会否牵涉刑事罪行？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我们将来发表咨询文件时，大家可就罚则方面作

详细讨论，同时我们亦会咨询市场。  

完  

 


